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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22-007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坦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金坦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

民币 20,000 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金坦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69,953.12万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为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人民币

9,000万元，截止公告日该借款已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光大银行

石家庄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反馈回来的担保合同资料，

公司与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金坦

公司在该行开展的贷款业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20,000万元。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担保事宜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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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计划对子公司及外部担保总额不超过 330,300 万元，其中为金坦

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7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月 29 日、

2021 年 6 月 1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临时公告。 

本次担保属于在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预计总额度内且在对金

坦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南大街 106 号 

法定代表人：马东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398.92 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物制品、生物技术产品、医药产品；生产、

销售预防用生物制品（重组乙型肝炎疫苗（CHO 细胞））、治疗用生物制品（人

促红素注射液、注射用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

射液）、小容量注射剂（那屈肝素钙注射液、依诺肝素钠注射液）、奥木替

韦单抗注射液；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道路货物专用运输（冷

藏保鲜）；仓储服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依法需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财务指标（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1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482.18 217,524.33 

负债总额 115,926.32 145,9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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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4,008.50 77,993.5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86,411.88       129,415.28 

资产净额 74,555.86 71,610.94 

财务指标（万元） 
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度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011.52 109,115.86 

净利润 30,925.28 26,573.13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对金坦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为了确保金坦公司（以下简称“受信人”）与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以

下简称“授信人”）签订的编号为光石综授字 20220079 号《综合授信协议》

（以下简称“《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公司愿意向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担保金坦公司按时足额清偿其在《综合

授信协议》项下将产生的全部债务。 

1、保证金额：20,000 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

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

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

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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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

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2021 年 6 月 1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时公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和其他公司担保累计总额为

266,281.54 万元，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

43.48%。其中对子公司担保 257,281.54 万元，占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 42.01%；对外部担保 9,000万元，占 2020 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 1.47%。 

公司为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9,000.00万元，截止报告日

该借款已逾期。2010年公司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和平支行”）起诉石家庄焦

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化集团”）及本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2010]冀民二初字第3号），判决焦化集团于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偿还工行和平支行货款18,190.00万元及利息358.5万元（利息

已计算至2009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

计算至给付之日），同时判决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焦化集团借款中的5800万元

本金及相应利息（237.51万元）承担连带责任,详见公司2010年12月24日临

2010-018号公告。工行和平支行在诉讼过程中采取了诉中保全措施，已查

封焦化集团1170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按照石家庄市退市进郊企业有关土

地收储办法和石家庄市开发区标准地价估算，被查封土地价值在8亿元左



 

 5 

右。工行和平支行于2014年12月26日，将相应债权及担保权利整体转让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华融公司”)和河

北国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傲公司”)。华融公司和国傲公司受让

标的债权后又与石家庄宝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集团”)签

订了编号为河北营业03140065-2号、债转20150123号债权转让协议，将标

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宝德集团，该公司为石家庄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

宝德集团已成为上述债权的合法权利人。 

2015年5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1）冀执字第2-6号执

行裁定书，将申请执行人工行和平支行变更为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

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执行本案，河北

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本案中止执行。 

鉴于上述情况，焦化集团被查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值高于焦化集

团的全部债务，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在焦化集团有能力履行其全部债务，

且焦化集团的债权人变更为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下风险较小，

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月 18 日 


